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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14 900907 证券简称：退市鹏起 退市鹏 B 公告编号：临 2021-074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整理期结束及摘牌后续有关事项安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1 年 7月 14日，公司股票已于退市整理期交易满 30 个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已结束。 

 公司股票将于 2021年 7月 21日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摘牌，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 

 根据相关规定，终止上市后,公司将尽快安排公司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关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

市的决定》（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14 号），上交所决定终止公司股

票上市。 

一、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因 2018年、2019年连续 2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 2020年 7 月 17日起暂停上市。2021 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了经审计

的 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5 亿元，中

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情形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4月修订）》第 14.3.1

条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第 14.3.1 条、第 14.3.3条和第 14.3.16条的规定，经上交所上市委

员会审核，上交所决定终止公司 A股和 B股股票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月修订）》第 14.3.20 条、

第 14.3.21 条和第 14.3.25条等规定，自上交所公告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定之日

后的 5个交易日届满的下一交易日起，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退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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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 30 个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10%。上交所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 5 个交易日

内，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二、退市整理期已结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于 2021 年 6月 2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退市整理期为 30 个交易日。 

截至 2021 年 7月 14日，公司股票已于退市整理期交易满 30个交易日，退

市整理期已结束。 

三、摘牌日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第 14.3.25 条

的规定及上交所的安排，上交所将在 2021 年 7 月 21 日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四、摘牌后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后续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第 14.3.28 条

的规定，公司应当在股票被终止上市后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转让的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的 45 个交易日内可以挂

牌转让。 

目前，因公司就聘请代办机构事项仍在与证券公司商谈中，故未能如期在退

市整理期结束前聘请代办机构。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承诺将在 2021年 7月 29日前聘请代办机构，届时由代办机构刊登公司

股份确权公告，明确公司股东办理股票确权登记等相关具体事宜。 

五、终止上市后公司的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1、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电话：0371-63246051 

3、传 真：0371-63246051 

4、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明理路与平安大道交叉口正商博雅广

场 4号楼 1105室 

5、邮政编码：450046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7 月 15日    


